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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定点函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 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公司四川阿尔特

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川阿尔特新能源”）于近日收到上汽通用五

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汽通用五菱”）发出的《定点函意向书》，

四川阿尔特新能源被上汽通用五菱选定为 DHT 变速箱总成的供应商，如顺利执

行该项目，公司预计该项目总额将达到 5-6 亿人民币。四川阿尔特新能源在接到

通知后将立即启动必要的工作以确保按期交付。 

一、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

法定代表人：陈虹 

注册资本：166,807.6667 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1998 年 06 月 15 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50000708731386G 

注册地址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河西路 18 号 

经营范围：研究、开发、生产汽车，生产、加工各类汽车零部件、配件；设

计、生产、安装汽车工装、模具、夹具和设备；销售上述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，

并向其他企业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；批发汽车生产用原辅材料、石油

制品（不含成品油）；自有房屋租赁、设备租赁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以上信息来自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，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

及其控股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

二、四川阿尔特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

法定代表人：宣奇武 

注册资本：45,000 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16 年 07 月 27 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112MA61WYB49M 

注册地址：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(龙泉驿区)汽车城大道 668 号 5 栋 

经营范围：混合动力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研发、制造、销售;货物进出口、技

术进出口、贸易代理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；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（审批），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）。 

三、本次收到《定点函意向书》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收到上汽通用五菱关于 DHT 变速箱总成的《定点函意向书》，选定四

川阿尔特新能源作为其定点供应商，并为其相关车型提供供件服务，体现了客户

对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研发及生产能力方面给予的高度认可，有利于公司在

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领域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，将进一步推动公司汽车零部件业

务规模和行业地位的提升。双方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签署供货协议或订单，因供

货量将受到上汽通用五菱相关车型未来销量的影响，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

投资者谨慎决策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 月 22 日 


